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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第371号建议的答复
朱晓玲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落实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议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你们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你们在议案中客观的提出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市养老机构数量有限，服务能力水平、护理人员短缺等问题突出，较难满足我市目前养老需求。建议为居家养老提供保障，重视医养结合，创新养老模式，政府应政策扶持、物力扶持，加强对养老机构的综合监管。
我市养老事业面临着严峻形势：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66.6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7.67%；80岁（含）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7万多人。空巢老人、失能老人多，农村贫困老人、留守老人多，养老照护需求逐年增大。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加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力度，着力完善市、县、乡、村四级养老服务网络，养老机构数量不断增加，服务规模不断扩大，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人养老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贯彻落实政策法规精神，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加强宣传引导《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河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认真贯彻落实政策法规精神，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文化，强化家庭赡养责任，确保老人权益。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濮政〔2015〕74号）等文件精神，持续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等多种措施，促进我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我市委托专业培训机构对养老护理员全年分批次进行免费培训，符合政策要求且有意从事养老事业的人员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养老护理员证书。建设高质量养老服务人员队伍，提升从业人员素质，依据养老服务工作评价标准，加强绩效考核工作，健全养老机构综合监管制度，不断提高养老服务队伍的服务意识和专业技能。
二、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工作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出台《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试点市建设的实施意见（濮政〔2016〕90号）》文件，统筹加强城乡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以国家医养结合试点市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养老机构与卫生医疗机构的合作。加快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建设，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支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拓展功能，养老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整合资源加速融合，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目前，我市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有：濮阳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濮阳县光明医院康复中心、清丰县康复养老中心、范县福寿苑康复养老中心、南乐县益民康复养老中心、华龙区惠民医院、卫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
三、政策扶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根据《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濮政〔2015〕74号）文件要求，建立政府牵头，财政、发展改革、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公安、教育、商务、金融、质监、卫生、人口计生、国土资源、工商、税务、食品药品监管、老龄等部门参加的养老服务业发展协调机制，制定落实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加强沟通，密切协作，不断改革创新，努力形成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整体合力，建立养老服务业发展长效机制。支持并根据相应文件给予医养结合机构发放补贴，同时按照《濮阳市（2019-2022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文件要求，灵活运用省级补助资金，支持各县（区）建设街道级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项目，目前我市已建成并投用街道级养老服务中心6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68个。为建设高质量养老服务人员队伍，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我们积极培育医养结合护理人员，目前河南大学濮阳工学院已开设养老护理员专业，培养养老护理专业人员。依据养老服务工作评价标准，加强绩效考核工作，不断提高养老服务队伍的服务意识和专业技能。
四、逐步开展服务评价体系，加强养老机构综合监管
根据《民政部关于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体系的指导意见》（民发〔2019〕137号）和《河南省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星级划分与评定标准》等文件要求，坚持规范评定程序，细化评定标准，加强评定监督，实行动态监管。加强养老服务行业管理水平，促进养老服务质量的提高，逐步开展并完善我市养老机构评定体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48号）文件要求，依法对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安全、运营监督管理，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体系建设，开展养老服务机构信用监管。依托河南省养老设施供需发布平台，在综合监管的基础上，加强对养老机构服务经营的约束监督，对照《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大检查指南》《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强制性标准）等，对所有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安全隐患等进行综合评定，将等级评定与服务质量、诚信经营情况、养老机构信誉等及时与诚信“红黑榜”发布机制衔接，逐步将养老机构纳入诚信“红黑榜”实施养老机构诚信机制。健全养老机构综合监管制度，加强养老机构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强调养老机构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贯彻落实政策法规精神、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工作，强化政策扶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我市养老服务能力将不断提升，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将能够有效落实。
欢迎各位代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2021年7月7日
（联系人：陈修斌            电话：6687009）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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